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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应急发〔2022〕2 号

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沈阳市应急系统
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及开发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

全，依据《沈阳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“冬

季百日会战”工作实施方案》《沈阳市重点时段烟花爆竹禁售

禁放管控工作实施方案》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和燃

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有关要求，制定《沈阳市应急系统烟花爆

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抓好落实。

沈阳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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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应急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生产

专项执法行动方案

为扎实做好 2022 年春节期间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，

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

续稳定。按照沈阳市重点时段烟花爆竹禁售禁放管控工作实施

方案要求，市应急管理局决定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安

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落实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

通告，督导各地区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

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整治消除一批安全隐患，有效提升

我市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监管水平，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

确保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通过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，规范烟花爆竹

批发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提升烟花爆竹批

发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安全防范意识，强化应急预防预备，严

厉打击非法违法销售、储存、烟花爆竹行为，推动我市烟花爆

竹禁售禁放管控工作有效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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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安排

烟花爆竹专项执法行动从 1 月 25 日开始至 4 月 30 日结束

（农历腊月二十三至三月三十）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1.批发企业和零售经营单位是否违反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

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违规销售烟花爆竹。

2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落实。重点检查药物安全管理、

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、职工及外来人员进出厂登记、企业负责人

值班带班、产品买卖合同及流向登记等制度的落实情况及其台

账。

3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危

险工序及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。

4.是否建设应用视频监控系统，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四色图及安全风险明细表。

5.危险品总仓库区、行政区、展览区是否分区设置，围墙是

否完整，是否设置防火隔离带。

6.库房内危险物品的堆放是否符合 GB11652 要求（堆码稳

定、整齐且在标志线内，主通道的宽度不小于 1.5m，每个堆垛

的边长不超过 10m，堆垛间距不小于 0.7m，与墙间距不小于

0.45m，高度不超过 2.5m）。

7.是否私自搭建库房、阳光棚、走廊等用于储存。

8.库房的防爆、防火、防雷、防静电设施是否设置且有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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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级库房是否设置防护屏障，防护屏障的结构、防护范围等是

否符合 GB50161 要求，防雷设施检测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。

9.超过 500m2的库房是否防火分区，防火隔离墙是否有效。

10.库房是否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牌，实际作业人员数量是

否超过核定人数，储存药量是否超过核定储量。

11.库房是否定期巡回检查并记录库房的温度、湿度。

12.是否按照 AQ4102 的要求进行产品信息、生产企业信息、

购买单位信息进行登记，产品包装箱上是否粘贴流向登记标识

码，并扫描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。

13.是否购进或者储存非法、超标、冒牌、伪劣产品以及将

不同危险等级产品混存。

14.批发企业是否在展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。

15.批发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是否按照《烟花爆竹经营（批

发、零售）许可证》标准超限制存放。

16.是否存在未取得《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、零售）许可证》

违法售卖烟花爆竹。

五、检查范围和方式

（一）市级层面。市局执法支队采取联合交叉执法等方式

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进行随机抽查，督查各地区落实重点区域

部位和重点时段烟花爆竹禁售禁放管控工作。

（二）区县层面。各地区要科学调配执法力量，对辖区内

烟花爆竹批发、零售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，对私自售卖烟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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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竹的批发企业和零售经营单位要依法制止，对无证经营的单

位和个人要依法严厉打击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注重实效。各地区要高度重视《沈阳市

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要求，切实提

高工作站位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制定本地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

专项执法行动方案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加强本辖区烟花爆竹批发

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安全监管，确保禁售禁放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联动执法，加大宣传。各地区要加密安全巡查、检

查频次，加强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联络，严厉打击烟

花爆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。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

我市重点时段烟花爆竹禁售禁放管控工作要求和措施，畅通安

全生产举报投诉渠道，鼓励群众广泛参与禁售禁放工作，营造

全民参与工作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强化考核。各地区要严格按照行政执法

“三项制度”规范执法行为，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行为要依法严

厉打击。市局执法支队要按照《沈阳应急系统市烟花爆竹安全

生产专项执法考核标准》（附件）对各地区专项执法行动进行

动态抽查考核，对发现违反禁售禁放管控工作要求的地区，在

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考核中扣除属地相应分数。

请各区县局于 1 月 25 日前，报送本地区烟花爆竹专项执法

行动检查方案；执法行动过程中，每周五报送本周工作小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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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结内容要包含出动执法检查人数、检查企业家数、立案

起数、罚款数额等；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后，4 月 30 日前将总结

材料及考核自评表（盖章 PDF 版及电子版）报市局执法支队。

总结材料包含：专项执法行动总结，立案、结案审批表复印件，

综合直报系统截图（以上材料需要加盖公章）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祁洪、王宽洋 024-86589817

电子信箱：22501905@163.com

附件：沈阳市应急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考核

（自评）标准

mailto:awh86901629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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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沈阳市应急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考核（自评）标准

项目 序号 标准内容 分值（10 分） 扣 分 得 分

落实上级

文件和会

议精神

1
专题会议传达，

部署
1 分

未学习传达扣 0.5 分；未部署扣 0.5 分（提供会议通知、图片、

签到表）。

2
制定专项执法

方案，措施得力
1 分

未制定方案扣 0.5 分；方案、总结内容措施不实扣 0.5 分；未提

供总结扣 0.5 分（提供方案，总结）。

执法规范

化

3 执法程序规范 1 分
出示证件、说明来意、检查步骤和执法记录仪以及执法终端使

用等情况，每项不到位扣 0.5 分。

4 执法文书规范 1 分 按照执法手册每少一种文书扣 0.5 分。

5 执法信息报送 1 分
按专项行动方案规定时间节点内容报送相关信息，少报 1 次扣

0.5 分。

执法效能 6 督查抽查受理 2 分 市局相关处室督查反馈、市局支队抽查督导检查或举报违法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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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 规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经查实后，1 起扣 0.5 分。

7 案件查处 3 分

查处批发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违规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立案 1

起得 0.2 分；依法制止批发企业、零售经营单位违反政府禁售通

告售卖烟花爆竹行为 1 起得 0.2 分；查处非法售卖烟花爆竹行为

1 起得 0.5 分。（考核时提供综合直报系统录入截图，立案、结

案审批表等相关文书复印件，需加盖公章）

单 位（章）： 负责人： 总 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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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0 日印发


